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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科技大學對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核配標準 

              97 年 4 月 11 日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 

98 年 10 月 12 日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 

99 年 10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 

107 年 7月 2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「中華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分配與使用辦法」訂定。 

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於分配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經費。 

第三條 資本門經費中，教學研究儀器設備、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與教學媒

體、訓輔相關設備、其他設備之比例由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

會議討論決定，惟均應符合教育部與本校相關法規。 

第四條 各院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部分，是依據本校中程計畫及校務發

展特色為原則來執行預算分配，全校共用教學儀器設備由教務處負責分

配，各需求單位經單位會議通過後向教務處提報，經教務處處務會議通

過後提報;各院所系科教學研究儀器設備，是依據各院所系科當學期學雜

費收入、前一學年度之建教合作收入及其他收入比率分配於各院，再由

各院依據本校中程校務計畫分配至各所系科，提出設備採購計畫書，經

各系所務會議、各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。 

第五條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與教學媒體部分，由圖書館負責分配，按本校

中程計畫需求，經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後提出。 

第六條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部分，由學生事務處負責分配，各需求單位向

分配單位提報，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提出。 

第七條 其他（省水器材、校園安全設備等）設備部分，由總務處負責分配，各

需求單位向分配單位提報，經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提出。 

第八條 本標準經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通過，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

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